
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安全工作奖惩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院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进一步规范

安全奖惩、考核工作，督促各部门做好各项安全管理事项，

依据《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职

责管理办法（试行）》《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安全

奖惩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院日常安全奖惩、年度安全工

作考核、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等工作的实施。

第三条 奖惩、考核内容。遵守法律法规（标准）情况、

承担安全相关工作数量和质量完成情况、参加安全教育培训

情况、对主管安全业务工作的检查情况、安全自查和及时整

改情况、组织和参与安全监督部组织的活动情况、部门领导

重视支持安全工作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情况。

第二章 事故分级

第四条 由于负责人错误指挥、工作人员违章操作、未

及时发现隐患或隐患未及时治理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的

安全事故，分为Ⅰ、Ⅱ、Ⅲ、Ⅳ、Ⅴ五个等级。

第五条 事故等级划分原则按下表执行，按照事故等级

判定条件的不同方面判定结果不一致时，事故等级取较高一



级。

轻伤是指劳动能力轻度或暂时丧失，表现为肢体或者容

貌损害，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部分障碍。重伤是指

劳动能力重度或永久丧失，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损毁、听

觉丧失、视觉丧失或者其他器官功能丧失。

表 1 创新院事故等级划分表

事故等级

事故等级判定条件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人员伤害

Ⅰ级事故 300 万元以上
1人以上死亡，或 3人以上

重伤，或 6 人以上轻伤

Ⅱ级事故
100万元以上300万元

以下

1人以上 3人以下重伤，或

3 人以上 6 人以下人轻伤

Ⅲ级事故
3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

以下
1 人以上 3 人以下轻伤

Ⅳ级事故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

下的
造成人员轻伤以下伤害

Ⅴ级事故
0.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
未造成人员伤亡

注：表中所称“以上”包括本数，所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六条 事故超出上述级别的，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安全工作奖罚细则

第七条 对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或举报隐患，避免事故

发生或有效控制事故后果的个人可给予不低于 100 元奖励。

第八条 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

反实验纪律，或违反创新院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根据



实际情况按以下原则予以处罚：

（一）对于初犯、情节较轻，且未造成不良后果或风险

程度较低的，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正。

（二）对于经提醒后再次出现同类违章、违规行为的，

在全院范围内通报批评，由安全管理部门或归口管理部门予

以督办整改，并按照附件 1 的处罚标准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

罚。

（三）对于反复出现同类违章、违规行为，经提醒、批

评后仍拒不整改的，或违章、违规行为、隐患引起实验风险

明显增大，可能直接导致发生的，按照附件 1 的处罚标准对

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罚，可同时责令相关责任人停止上岗，重

新参加三级安全教育，经考核合格后方可重新上岗。

（四）附件 1 未列明的违章、违规行为或事故隐患可按

风险程度参照已列明类似标准执行。

第九条 经安委会核定为责任事故的各级安全事故，依

照本细则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给予不低于下表所列的经

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表 2 对各级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标准（单位：元）

事故等级 直接责任人 间接责任人

Ⅰ 7500 3000

Ⅱ 5000 2000

Ⅲ 2500 1000

Ⅳ 1000 500



Ⅴ 500 200

第十条 对外来单位在院区内发生各类事故，视事故损

失和影响程度予以处罚，罚款额度为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

5-10 倍，并根据事故影响情况予以通报。

第十一条 直接责任人为第三方施工、服务、运维保障、

物业等单位工作人员的事故，除对其经济处罚以外，对项目

组织部门（或归口管理部门）相关责任人按照规定给予相应

纪律处分；若事故等级为Ⅲ级或以上时，取消项目组织部门

（或归口管理部门）本年度评优资格。

第十二条 除以上的经济处罚外，根据事故级别以及影

响程度，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三条 对于未在规定时间内如实上报安全事故的部

门，按照提高两级事故处罚标准予以执行。

第四章 安全工作考核

第十四条 部门的年度安全考核从安全工作考核情况和

发生事故（事件）情况两个角度开展。

第十五条 安全工作考核分值计算按以下执行：

（一）将各项目组的人数、设备数量、危险化学品数量、

部门内部安全培训次数、参与安全管理部门组织安全活动次

数、部门领导组织安全会议次数、提出合理化建议条数、部

门组织应急演练次数由低到高排序；

（二）将各项目组的受到院级安全处罚次数、安全检查



扣分年度总数由高到低排序；

（三）将各项目组的考核指标排序序号相加，得到安全

工作考核分值。

第十六条 安全工作受到院级公开表扬、奖励，或先进

有效的安全管理做法被全院推广，经安委会审议可酌情予以

不低于 20 分的安全工作考核加分。

第十七条 若发生安全事故，依据事故评定等级，在年

度安全考核中，依据下列标准予以扣分：

发生Ⅴ级事故（或事件）的部门，扣安全考核分 30 分；

发生Ⅳ级事故的部门，扣安全考核分 40 分；

发生Ⅲ级事故的部门，扣安全考核分 60 分；

发生Ⅱ级事故的部门，扣安全考核分 80 分；

发生Ⅰ级及以上事故的部门，扣安全考核分 100 分。

第十八条 将部门按安全考核分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排名前 20%进入“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候选名单；排名后 20%

的部门应对年度安全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

案，进行改进。

第五章 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

第十九条 安全工作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1）层层落实安全责任、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保证科研工作中的安全、有序，年度未发生安全事故。

（2）部门负责人安全意识强，积极组织开展本部门安

全教育、安全检查等相关安全活动，本人按时参加院内各项

安全工作及活动。



（3）重视安全队伍建设，安全员和各房间安全责任人

认真履职，切实开展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且工作效果突出。

（4）部门人员积极参与院内各项安全活动和培训，并

积极组织开展本部门特色安全活动。

第二十条 安全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安全意识强，严格遵守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院安

全管理制度。

（2）责任心强，清楚掌握部门安全薄弱环节，风险辨

识能力强，能够在工作中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提高所在部

门安全工作整体水平，并能积极影响其他人提高安全意识。

（3）工作人员需连续任职一年以上。

（4）在安全工作中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员。

（5）年度内未在任何安全事故（事件）中被认定为相

关责任人。

第二十一条 安全工作先进个人评选采用自荐、部门推

荐结合创新院评审的方式产生，由安全监督部组织评审，拟

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提请安委会审议、院长办

公会批准。

第二十二条 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每年评选一

次。

第二十三条 安全工作先进集体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参加

考核部门总数的 10%，先进个人总数原则上不超过全院人员

总数的 3%。

第二十四条 评选为安全工作先进集体的部门和安全工



作先进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并予以经济奖励。

第二十五条 先进集体的安全奖金由获奖部门负责人统

一管理，制定奖金分配方案并实施。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由安全监督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

日起施行。

附件 1：实验室安全严重违规行为一览表

附件 2：安全考核指标说明



附件 1：实验室安全严重违规行为一览表

职能部门
扣直接责任者

绩效

扣部门负责人

绩效

1 未按规定开展监督检查，或检查流于形式 2000元 3000元
2 推动管理要求落实不力 2000元 3000元

研究部门
扣直接责任者

绩效

扣研究部门

安全考核分值

3
未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并制定相应风险管控措施，或未落实安全、环保、职业卫生评价，或实验装置未履行

开工前安全检查，而擅自投入实验
2000元 20分

4 能够导致较大及以上伤害的设备（参照附件 2定义）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2000元 20分
5 H202（浓度 50％及以上）、Na 、Mg 、MgH2、P4、K2O4、(CH3)Si2CH2Li未制定安全管理要求 2000元 20分
6 开展实验前未完成岗前安全教育培训 2000元 20分
7 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2000元 20分
8 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等危险作业开展前未进行作业审批 2000元 20分
9 危险化学品采购未选择具有国家许可经营资质的供应单位，管制类化学品购买相关审批、条案手续不齐全 2000元 20分
10 特种设备未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或未定期检验 2000元 20分
11 擅自充装气瓶 2000元 20分

12
在实验室进食、饮水、睡觉，或将具有易燃、易爆、毒害特性的实验用品带入办公室、宿舍、值班室等非

实验场所
2000元 20分

13 擅自拆除仪器设备安全附件、保护装置 1500元 15分
14 安全阀、用于特种设备的压力表等安全附件未定期校验、检定，或爆破片超过使用年限 1500元 15分
15 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放的场所未设置检测报警装置 1500元 15分

16
可能出现缺氧（氧气浓度＜19.5%V0L）或富氧（氧气浓度＞23.5%V0L）环境的场所，未议置氧气检测报

警装置
1500元 15分

17 在非防爆冰箱内存放易燃、易爆、易挥发性物品 1500元 15分



研究部门
扣直接责任者

绩效

扣研究部门

安全考核分值
18 未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发生化学反应或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混放 1500元 15分
19 未经综合管理部同意将 40升及以上易燃、易爆、氧化性、有毒气瓶或贮罐放在室内或走廊通道 1500元 15分
20 未建立特种设备台账。未定期开展特种设备年度检查，未定期维护保养 1000元 10分
21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1000元 10分
22 未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1000元 10分
23 未按规定制定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计划，未按期对仪器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1000元 10分
24 电取暖设备未办理备案手续 1000元 10分
25 未张贴实验室风险告知卡 1000元 10分
26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无专人负责管理，不满足双人双锁要求 1000元 10分
27 剧毒化学品不满足"双人保管、双人领取、从人使用、双把铀、从本账"要求 1000元 10分
28 有毒有害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废液直接排入下水道 1000元 10分
29 烘箱等加热设备内烘烤易燃易爆试剂，烘烤可燃载体缺少承载设施或温度超过烘烤物品的燃点 1000元 10分
30 进行实验操作时未正确穿戴劳动保护用品

31 电气设备超负荷用电，可能触及的带电部分裸露 500元 5分
32 危险化学品的存放处与赤热表面、明火地点、散发火花地点不满足 5m以上间距 500元 5分
33 气瓶与明火不满足 10m以上间距 500元 5分
34 气瓶瓶阀、手轮、瓶帽等附件配置不齐全、选材不正确 500元 5分
35 配电箱柜内及周围存放杂物 500元 5分
36 电源插排及接线破损或无绝缘保护，插排直接落地使用 500元 5分
37 机械设备的传动带、转轴等外露危险零部件及部位未设置防护罩、防护套等安全防护措施 500元 5分
38 盛装试剂原料的容器缺少标签，标签和实际物品不符，无法清楚辨识 500元 5分

说明 1.发现个人存在违规行为，处罚直接责任者；

2.发现部门未落实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处罚责任部门。责任部门为研究部门，扣部门安全考核分；责任部门为职能部门，扣部门负责人绩

效。



附件 2：安全考核指标说明

1．项目组人数：指在榆林开展实验的工作人员（含事业编制、项目聘用、劳务派

遣、合作单位派遣等用工形式），工作人员年度内在榆开展工作累计时间不足 1个月的

不纳入统计。

2．设备数量：统计能够导致较大及以上伤害的设备，包括：特种设备（压力管道、

气瓶除外）、机械设备（各类机床、混料机、双/单滚碾片机、液压机、滚球机、雕刻

机、刮膜机、切片机等）、射线装置、额定使用温度大于 800 摄氏度或使用压力大于 1MPa

的反应设备、额定转速大于 500 转/分钟的高转速仪器设备、成套的大型实验装置；不

包括手持电动工具、分析仪器、玻璃仪器、称量仪器等通常情况下发生伤害概率较低的

设备。

3．化学品数量：统计年度内危险化学品的峰值存量（单位为 kg）。其中压缩气体

按气瓶个数计算，每个 40L 气瓶（或每 5个 8L 气瓶）折合 5kg 存量，集中供气系统供

应的氮气、氩气、压缩空气不计入统计。

4．部门内部安全培训次数：纳入计数的培训需包括完整的培训内容（课件、视频

等）、培训签到、考核等记录，确保培训效果。

5．参与安全管理部门组织安全活动次数：以各类活动（培训、演练、竞赛等）参

与人次计算，在竞赛类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可酌情额外计算人次（年度累计不多于 4

人次）。

6．部门领导组织安全会议次数：指部门领导年度内安排部署安全工作的会议次数，

应有会议纪要或记录，或由部门领导签字的审批、批示等文件，可在组会、例会等工作

会议中体现。

7．提出合理化建议条数：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需被采纳，重复提出的、已有相应制

度或措施的、无关安全工作的不纳入计数。

8．部门组织应急演练次数：部门内部组织的应急演练，以演练记录（含现场照片

等资料）为准统计次数，演练形式不限；

9．受到院级安全处罚次数：包括公开通报的批评、罚款和督办；

10．安全检查扣分年度总数：指各类安全检查提出的隐患问题项扣分总值，以年度

累计计算。


